
宜蘭縣政府109年第2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

時間：中華民國109年 12月 30日(星期三)　上午10時

地點：本府102會議室

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(如附簽到冊)

主席：林秘書長茂盛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：吳姸儒

壹、主席致詞：

今天是本年度第2次廉政會報，謹代表林縣長感謝兩位外聘委員持續

給予指導，並透過政風處廉政會報蒐集相關資料、主動進行分析及檢

視，對縣府施政方向、打造民眾希望的廉能政府，都有很大的幫助。

縣府是一個為民服務的團隊，自林縣長上任後，持續勉勵局處長應秉

持「做對的事」及秉持「縣民的事，就是縣府的事」的工作態度；先

前本府辦理地方座談會即是從這樣的角度出發。縣府除依法行政，並

定期召開廉政會報貫徹清廉政府。

貳、工作報告：

一、上次會議主席指（裁）示事項辦理情形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)：

主席裁示

全部同意解除列管。

二、109年 6月至109年 11月廉政工作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)：

政風處許執行秘書有良發言

廉政工作需要各單位跨域合作，感謝縣府各單位對本府受理檢舉

案件或議會交查案件即時提供資料、釐清事實，另特別感謝以下

單位協助本處下半年度業務推動：秘書處採購科協助辦理採購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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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業務、計畫處資訊應用科協助辦理資訊稽核、教育處協助辦理

本年度新進教職員甄選及明年度全國原住民運動會之安全維護、

警察局即時提供陳抗情資以因應疏處、地政處辦理透明晶質獎等

等。其他提供協助單位因時間關係無法一一列舉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近來新聞媒體報導某中央單位發生的金融疑涉貪案件，該事件當

事人曾被提列廉政風險人員，本府各局處人員眾多，然政風處人

力有限，僅靠政風人員難以掌握全府各局處的風險狀況。建請本

府各局處主管發現有風險事件或人員疑慮，請聯繫政風單位，以

便機先預防，降低風險。

主席裁示

有關許處長所提事項，感謝各局處跨域協助，至於廉政風險人員

部分，請各局處首長多加留意機關內情形，如有相關風險疑慮事

件或人員，請與政風處密切聯繫。本工作報告准予備查。

參、專題報告：

一、政風處－109年度橋梁工程專案稽核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)：

主席提問

（一）有關書面查核發現機關採購承辦人員同時擔任主驗人或樣

品及材料之檢驗人，後續處理情形為何？

（二）另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訂數量增加達 30%以

上時，超過部分應辦理契約變更。本次稽查內容中，超出

契約所訂數量 30%以上的量有多少？若數量不多，廠商為

方便起見可能會自行吸收而未辦理議價或變更，此部分是

否有廠商同意書佐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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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簡報中提到 U 值大於 3 的橋梁，尚需籌措經費、發包設計

等，是否皆已改善完畢？

政風處預防科謝科長孟樵回應

（一）本案於查核時已辦理驗收，在書面資料始發現承辦人有違

反規定擔任主驗人的情形，業請該單位爾後加強注意相關

規定。

（二）本次發現超出契約所訂數量 30%以上的量並不多，未發現

廠商簽立同意書情形。

（三）主席所提情形均已改善完成。

主席裁示

針對工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訂數量增加達 30%部分，府

內採購案件也有此類情形，本項契約規定逾 30%部分調整單價之

規範目的，也是為了保障廠商權益；請政風處後續辦理相關稽核

時，注意廠商是否針對逾 30%變更部分有簽立同意不另議價之書

面文件，此亦不失為一種處理方式。

本案雖是橋梁稽核案件，但請各局處於各類採購案件中，依照政

府採購法邏輯一併注意，如有相關缺失也應注意避免違反採購法

規。本報告准予備查。

二、政風處－109年度防貪系列活動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)：

主席裁示

從報告中可見政風處跨域合作，結合中央、地方部門各項資源，

並積極主動辦理各項活動，將廉政理念廣為宣導，同時提升縣府

廉政形象。本報告准予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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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教育處－國民中小學辦理老舊廁所整修工程缺失及相關策進作為

報告(詳如會議資料)：

林外聘委員國漳發言

實務所見教育單位辦理工程採購屢生疏失，肇因工程領域非屬學

校校長及主任的專業領域，所以常因行政上的不熟悉而產生瑕

疵。工程案件自招標、決標、施作、驗收及完工涉及許多行政程

序，及行政文書的記載，甚至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始能付款，而

前述程序都會因行政疏失而有相關的法律效果，輕者事涉行政瑕

疵，重者則涉犯刑法偽造文書，以及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。

現行教育處提列的策進作為都具必要性，然而為避免採購人員疏

忘研習內容，建議針對個案強化辦理教育訓練。例如，當工程進

行時，建議以過往發生的類案，針對採購人員加強宣導。

政風處許執行秘書有良發言

本案因欠缺貪瀆主觀犯意及對價關係，屬便宜行事，是以未構成

貪瀆刑事案件；然誠如委員所述，不論是行政疏失或司法機關訪

詢，均會使公務員備受煎熬，鑑於校長培訓及養成不易，建議教

育處加強學校採購宣導。

主席裁示

本案採購金額低且工期短，應使較少辦理採購之機關，如學校及

二級機關辦理採購之人員清楚知悉政府採購法之內容，甚或是法

令的變更。

鑑於過往經驗，校長皆會經手校內採購案件，故針對校長辦理教

育訓練實具必要性。若校長對採購法具有較強的邏輯且能進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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瞭解法規架構及規範要點，勢必能減少類案在校內發生。因此，

建議教育處於現有策進作為以外，適時深化對校長的宣導。

本案發生於民國 106年，惟教育處僅於 107年辦理政府採購法證

照班策進作為。請教育處與秘書處採購科進一步討論，規劃於民

國 110年辦理政府採購法證照班或教育訓練，尤以學校人員為重

點。本案准予備查。

肆、討論事項：

一、提案一（政風處）：

有關本府 109年廉能事蹟遴薦人員，經本府政風處辦理初審後，

提交本次會報複審，請審議。

主席發言

本次共計 14案 14人遴選，其中警察局、財稅局、消防局各占 2

位，請各局處首長基於肯定同仁，勇於主動提報同仁的善行善

舉。政風處每年都有簽報各單位受理年節餽贈之處理方式，除案

內消防局 2件拒受餽贈案，建設處於年度內應亦有將年節收受餽

贈會辦政風處之相關拒收餽贈案例。

建設處李委員新泰發言

本處現行已強化辦理建管 E 櫃台及無紙化作業等便民行政流程，

未來將加強拒收餽贈廉潔事蹟提報作業。

主席裁示

在積極推動無紙化及便民措施以外，建設處、水資處等工程單位

針對民眾慰勞或廠商答謝之餽贈，均有會辦政風處辦理登錄之事

例；此外，衛生局屢受民眾稱讚、社會處社工亦多有辛勞，各局

處首長應替認真工作的同仁爭取肯定，而肯定的方式除口頭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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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勉外，積極踴躍提報廉能事蹟人員，且藉由縣長公開表揚的方

式，亦屬對廉潔同仁的肯定鼓勵。本案複審通過。

二、提案二（政風處）：

有關本府補助人民團體採購物品後續管控案，提請審議。

主計處潘委員清鴻發言

今年度已辦理兩次輔導抽查，而這兩次均由社會處查核，建議其

他業務單位比照社會處按年度辦理查核。

另外有關社會處辦理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規定，若有成效不

彰、造假之情事，得按情節輕重停止補助。建議社會處按考核結

果辦理獎懲，以達考核效果。

社會處林委員蒼蔡發言

現行針對社區捐助部分，每年均會查核兩次；除財產核實登錄以

外，若達到標準，也會按現行獎懲規定辦理。

政風處許執行秘書有良發言

有關購置電腦等較重要之補助項目，因外界常誤認係屬本府之財

產而遭質疑。業務單位應加強重要資訊設備之移交、有無挪為私

用等管理面進行查核。

社會處林委員蒼蔡發言

社區的部分每四年移交一次，理事長改選完畢，當選證書頒發

前，除已報廢之財產外，也會在移交清冊內詳列未辦理報廢之財

產，這部分社會處均有詳實辦理。

主席裁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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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補助人民團體採購後續抽查事宜，除社會處以外，其他局處

如有辦理補助案件，請依照「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對民間

團體補（捐）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」規定加強輔導考核作為

（參第 7點規定，對補捐助案件採書面審查及實地抽查等方式辦

理管制考核，並於事後抽案進行輔導查核），並確實執行同法第

5點第3款資訊公開之規定。

伍、臨時動議：

無。

陸、主席結論：

再次感謝外聘委員及各局處首長與會，共同檢視縣府這半年來廉政業

務執行情形及成果，並提供寶貴意見。

柒、散會：11時 4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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